附件2：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代理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必要性

    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主动落实政策要求，将承办助学贷款作为党和国家交办的重要任务，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推动建立了“政府主导、教育主办、开行支持”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助力莘莘学子完成学业，成长成才。截至2024年，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569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225万人，覆盖了全国29个省份的2625个区县，县区覆盖率92%。2021―2024年，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和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为16.24万名学生发放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18.31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12.48万名，发放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13.57亿元；中国银行3.76万名，发放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4.74亿元。2024年发放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8.19亿元，较2023年增长40.14%，惠及学生6.41万名，较2023年增长19.37%。为促进自治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以下简称“新疆分行”）与自治区教育厅、县区级人民政府及教育部门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有关条款，我厅会同新疆分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为今后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使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代理费（以下简称“代理费”）提供政策依据。截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已累积代理费约1700万元，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已累积代理费约375万元。

制定依据

    《财政部 教育部 银监会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财教〔2008〕196号）、《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教财〔2015〕7号）。
起草过程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代理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25年9月起，我厅会同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制订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代理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订过程中参考了山东、广东、河北、四川等8个省份的代理费管理办法，广泛吸收了各地、州、市资助部门和县、市、区贷款业务办理人员的意见建议，向税务和银监部门咨询了相关制度，实地调研了伊宁市、昭苏县、特克斯县生源地信用贷款贷款业务办理情况。考虑因素主要为以下三点：（一）关于代理费分配比例。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代理费参考了其他省份管理办法，县（市、区）级代理费约占80%，地（州、市）级代理费约占15%，自治区级代理费约占5%。同时为降低助学贷款不良率（即贷款应还未还额度），将贷款回收考核系数确定为：当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际回收本金额/当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回收本金额。（二）关于代理费使用范围。为顺利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并做好学生资助相关工作。考虑到贷款业务办理人员隶属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代理费的使用范围确定为贷款办理场所建设、设备购置、资助机构建设、日常办公开支、劳务支出等。（三）关于资金拨付程序。新疆分行每年4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委托代理费支付给自治区级资助机构，再由自治区级资助机构向各级资助部门拨付代理费，各级资助机构根据实际收讫的拨付资金额度于5个工作日内向新疆分行开具合法增值税发票（税率为1%）。
主要内容

办法共11条。主要从办法的制订背景、代理费构成、代理费分配比例、代理费使用范围、代理费拨付程序、代理费使用要求、代理费扣减规定、代理费监督监管公8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需要说明的问题

办法印发后，可作为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分规范管理和使用代理费的重要依据。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和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负责解释，其他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代理费参照本办法执行。同时，将办法抄送自治区财政厅。
